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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495.htm （一九八０年一月十

四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 《关于请

批准轻工、 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试行办法的报告》和 《

中国人民银行发放轻工、 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试行办法

》，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执行。 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

项贷款，主要用于老厂的挖潜、革新、改造和与之有关的小

量改建、扩建工程，不能用于新建、续建企业的基本建设投

资。对贷款的使用，一定要按照择优扶持的原则， 优先贷给

那些花钱少、 见效快、创汇多的项目。各地轻工、二轻（手

工）、纺织工业部门，要认真搞好用款规划，有计划、有目

的地解决几个生产上的重大问题，把贷款管好、用好。贷款

需要的物资，由国家物资总局按基建定额补助一半，其余由

地方解决。有些工期短的项目，还可利用少量的短期自由外

汇，进口一些材料和先进的单机、部分生产线，以保证措施

项目按期竣工投产。各地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要切实加强

对贷款的发放和监督工作，积极支持轻纺工业的发展。 国家

经委、轻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要加强

对贷款使用情况的检查，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发挥经济效益

。 关于请批准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试行办法的报

告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发放轻工、纺织工业

贷款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把轻工 、纺织工业尽快搞上去，



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拿出一笔资金和物资，把轻纺工业现有

老厂的挖潜、革新、改造搞好，使轻纺工业生产在三年调整

期间有个较大的提高。因此商定，从一九八０年起，在国家

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措施费以外，由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发放二十亿元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和三

亿美元的买方外汇贷款，每年保持这个余额周转使用。 这笔

专项贷款，主要用于轻工、二轻（手工）、纺织工业企业（

包括独立经济核算的专业公司）进行老厂（包括原料基地）

的挖潜、革新、改造，增加市场急需的产品和扩大出口的产

品。 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到二年， 最长为三年。为了使贷款

单位有可靠的偿还能力，尽快归还贷款，在贷款项目完工投

产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用本项目增加的全部利润和固定资

产折旧基金、固定资产税归还贷款本息，用上述资金按期偿

还贷款不足的，可再减免工商税①归还；集体所有制企业，

首先用贷款项目投产后所增加的税后积累和固定资产折旧基

金归还贷款，按期还款不足的，可再减免所得税及工商税②

归还。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

项贷款试行办法》一并报上，请审批。 中国人民银行发放轻

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试行办法 为了贯彻落实“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特殊措施，把轻工、纺

织工业生产搞上去，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由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银行办理轻工、纺织工业中短期专项贷款和买方

外汇贷款，特制定本办法。第一章 贷款的对象和范围第一条 

轻工、 纺织工业专项贷款，主要用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的轻工、纺织工业企业（包括独立经济核算的专业公司）

，进行老厂（包括原料基地）的挖潜、革新、改造和与挖潜



、革新、改造项目有关联的小量扩建、改建工程。第二条 凡

属新建、 续建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不属于本贷款的范围。

第二章 贷款的条件第三条 贷款项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

花钱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 二、材料、设备、

设计、施工力量和投产后所需原材料、动力、劳动力和产品

销售都能落实的； 三、工艺成熟、技术过关的； 四、经济效

果显著，投产后用增加的税利能按期还清贷款的； 五、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环境。第三章 贷款的期限和还款办法第

四条 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到二年，最长不超过三年。第五条 

企业对贷款项目的经济效果要单独进行核算。 归还贷款本息

的资金来源，用贷款项目实现的收入归还。不能用企业原有

收入归还贷款。 全民所有制企业，用贷款项目投产后所增加

的全部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固定资产税归还贷款本息

，用上述资金按期归还贷款不足的，其不足部分可再减免本

项目增产产品的工商税归还。 集体所有制企业，用贷款项目

投产后所增加的税后全部积累（还款期间，主管部门不得提

取上缴利润和各项基金）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归还贷款本息

，按期还款不足的，不足部分可用本项目增产的产品应纳的

所得税及减免工商税归还。第六条 贷款项目中途停建和没有

达到经济效果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 用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

折旧基金和企业基金归还。第七条 此项贷款的利率为月息四

厘二，投产后开始还息。第四章 贷款的申请和审批第八条 贷

款计划的报批程序： 各省、市、自治区轻工、二轻（手工）

、纺织等局（以下简称各省、市、区主管局），根据省、市

、自治区经委审查同意的挖潜、革新、改造规划， 提出年度

贷款计划， 经中国人民银行省、市、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



省、市、区分行）审查同意后，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

下简称总行）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以下简称主管部）

，由主管部和总行提出审批意见，交国家经委召集总行、国

家计委、主管部、财政部共同审查。主管部会同总行将贷款

规划和限额以上 （指纺织企业二百万元以上，轻工企业一百

万元以上的项目）的贷款项目，下达给省、市、区主管局，

抄送省、市、区分行、经委、计委、财政局。总行会同主管

部将贷款规划和限额以下的贷款指标，下达给省、市、区分

行，抄送主管局。第九条 贷款的审批权限： 贷款项目由企业

提出申请，开户银行审查签署意见。限额以下的项目，由省

、市、区分行会同各主管局审批，抄报主管部、总行，抄送

省、市、区经委、计委、财政局。限额以上的项目，由省、

市、区各主管局、分行审查同意后，报总行和主管部审批。

由总行、主管部将贷款指标和贷款项目联合下达给省、市、

区分行和主管局，同时抄送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和

省、市、区经委、计委、财政局。第十条 经审查批准的贷款

项目， 由使用贷款的企业和发放贷款的银行签订合同。银行

在批准的贷款额度内，根据贷款条件和措施进度逐笔发放贷

款。第十一条 贷款指标年内未用完部分，可以结转下年使用

。年内收回的贷款按管理权限可以周转使用。第五章 贷款项

目的物资供应第十二条 贷款项目所需钢材、木材、水泥等物

资，各级计划、 物资部门必须予以保证。各地区先从库存物

资中解决。国家物资总局负责补助一半，并纳入挖潜、革新

、改造的物资分配计划。国家物资总局补助部分，由轻工、

纺织两部提出分配意见，国家物资总局按两部的分配指标通

知有关地区物资部门，就地就近供应。其余物资，原则上由



地方解决。第十三条 设备的供应：专用设备由轻工、纺织两

部负责供应；通用设备由国家物资总局和地方物资部门负责

配套；非标准设备由地方负责供应。第六章 贷款的检查和监

督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银行和企业主管部门对贷款的发放和使

用必须认真检查和监督。要认真审查贷款项目是否符合本办

法第一、二、三条规定的贷款条件，要落实各项措施，核实

经济效果和还款能力，择优扶持。第十五条 此项贷款必须专

款专用。遇有企业擅自改变计划，提高开支标准，挪用贷款

或物资的，银行有权停止发放贷款。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银行

和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协作，深入调查研究，帮助企业加强

管理，经常检查措施进度和贷款使用情况，促使企业用好贷

款，及早发挥经济效益。第十七条 使用贷款的企业应按年、

按季向主管部门和当地银行报告措施进度、贷款使用情况，

报送有关报表和资料。轻工、纺织两部按季综合各地贷款项

目进展情况，及时报送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并送人民银行

总行。第七章 外 汇 贷 款第十八条 轻工、纺织工业使用外汇

贷款，应以买方信贷为主。为了配合买方信贷的使用，中国

银行根据实际需要，还可以贷给一部分自由外汇，用于进口

设备订金、运保费或进口主要材料自制设备及用买方信贷买

不到的东西，以利加速轻、纺工业的发展。第十九条 有关外

汇贷款的审批发放管理办法，按中国银行的规定办理。第八

章 附 则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修改亦同

。各省、市、区分行可根据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具

体情况，作出补充规定，报总行备案。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

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